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教師因公涉訟輔助作業流程圖 

109 年 09 月 製表 

一、法令依據 
（一）教師法 

（二）教師因公涉訟輔助辦法 

二、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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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是 
 

當事人依輔助

辦法第 13條

重新提出申請 

 

予以涉訟輔助 

當事人檢具相關

事證提出申請 

學校認定審查該案是否符合 

因公涉訟輔助要件 

（涉訟業務單位或組成專案審查小組） 

 

服務學校給予

涉訟輔助費用 

如預算不敷支應時， 

專案報局申請核發 

(輔助辦法第 12條) 

涉訟輔助學校審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涉訟輔助學校應命當事人繳還： 

一、教師經認定未依法執行職務 

二、他造負擔律師費用 

三、微罪不起訴、緩起訴處分或有罪判決確定 

四、當事人有故意或重大過失 

 

結案核銷 

命當事人限期繳還輔助費用 

 

繳還輔助費用 
 

 

不予涉訟輔助 

(行政處分) 



 

         

         

 

 

 

 

 

 
        

 

 

 

 
 
 
 
 
 
 

三、相關書表 
      申請書一份。 

 
註1：本流程圖係依教師因公涉訟輔助辦法規定辦理，另學校校長或幼兒園園長因公涉訟輔助 

部分，依規定應報本局審查，其涉訟輔助費用由服務機關學校預算內支應。 

註2：案件如經審查不符因公涉訟輔助要件不予涉訟輔助時，當事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